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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詹心桀

(終院刑事上訴2024年第1號)

本案源於上訴人因其外婆遺產的分配問題與親戚發生的家庭糾紛。2018年

6月26日，上訴人（案發前曾為保鑣）與親戚共進午餐後，在鰂魚涌公園以

手槍槍殺兩名親人（姨母及舅父）及槍傷另外兩人（另一名姨母及另一名舅

父）。她被控兩項謀殺罪及兩項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罪。

原訟法庭

(高院刑事案件2019年第272號)

上訴人獲批法律援助就案件提出抗辯。她選擇不作供，以“減責神志失常”

作為謀殺罪的局部免責辯護，辯稱她的精神狀況足以大大減輕其殺人的罪

責。

根據《殺人罪行條例》（第339章）第3條，凡任何人在殺人時受精神狀況影

響，其程度足以使其對殺人行為的責任大為減輕，則該人不得被裁定犯謀殺

罪。第3(2)條進一步述明，為局部免責辯護作出舉證的責任，在於被告人一

方。如成功舉證，被告人可轉而被裁定犯誤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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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訊期間，控辯雙方均就上訴人犯案時的精神狀況傳召精神科專家作證。

代表上訴人的資深大律師承認，法例將舉證責任置於上訴人一方，以相對

可能性的衡量準則，證明上訴人受減責神志失常影響。經設有陪審團的審訊

後，上訴人被裁定四項控罪全部成立，就兩項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而就

另外兩項射擊罪則被判處18年監禁。

上訴法庭

(刑事上訴2021年第153號)

上訴人獲批法律援助，就其定罪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上訴人的代表大律師 

（並非在原審時代表上訴人）提出的論點之一是，將減責神志失常的舉證責

任置於上訴人一方，不公平和無理地減損上訴人在《香港人權法案》第11(1)

條及《基本法》第87(2)條下所享有的無罪推定權利。換言之，上訴人挑戰的

是，《殺人罪行條例》第3(2)條將減責神志失常的舉證責任置於被告人一方

的合憲性。

上訴法庭裁定，《殺人罪行條例》第3(2)條所施加的舉證責任並無違反無罪

推定原則，即使有違反，其對此項權利的減損亦屬相稱且具充分理據。因

此，上訴法庭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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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

(終院刑事上訴2024年第1號)

在法律援助的協助下，上訴人就其定罪進一步上訴至終審法院。2023年12

月18日，上訴委員會給予上訴人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並證明以下問題涉

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殺人罪行條例》第3(2)條是否在缺乏充分理由下，減損上訴人在

《基本法》第87(2)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1)條下所享有的無罪

推定權利？如是，應否將第3(2)條的意思限制為只是施加‘提出證

據’的責任？”

在聽取雙方論點後，終審法院對上述問題作出否定答覆，並一致駁回上訴人

的上訴。終審法院裁定：

1. 無罪推定反映普通法的基本規則，即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

告人干犯被控的罪行。

2. 只有當反向舉證責任的條文規定被告人須反證被控罪行的某一重要元素

並非屬實，從而免除控方一般所須肩負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該重要元

素的舉證責任時，才會觸及無罪推定權利。這是一個實質而非形式的問

題。在分析任何案件是否觸及和減損無罪推定權利時，邏輯上應以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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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作為分析的起點和焦點。至於該重要元素是否包含在罪行的定義中

或被列為辯護理由，則並不重要。

3. 應用上述原則，終審法院的結論是，《殺人罪行條例》第3(2)條並無觸

及或減損無罪推定權利。減責神志失常的問題只是在控方成功證明被告

人具有控罪所需的犯罪意圖非法殺害受害人後才出現。局部免責辯護並

不影響構成謀殺罪的元素，反而是一個可減輕罪責的求情因素，用以避

免謀殺罪的強制性終身監禁刑罰。因此，被告人以減責神志失常作局部

免責辯護時，已不再被假定為無罪。事實上，在被告人提出局部免責辯

護前，控方須證明構成謀殺罪的元素，當時被告人已享有無罪推定權

利。

4. 此外，《殺人罪行條例》第3(2) 條具有正當目的，即避免控方負上無法

履行的舉證責任，因為控方如要證明有關被告人這極為私人的事宜，將

面對實際困難。上述正當目的與所施加的限制有合理關聯，彼此相稱，

亦在無罪推定的個人權利與該限制所帶來的社會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

衡。支持上述結論的因素眾多，包括該辯護理由在本質上屬主觀性質、

精神紊亂及其影響不是陪審員日常生活體驗的一部分、控方不可強迫被

告人接受任何醫療檢驗，以及控辯雙方在披露責任方面存在差異。



回頁頂45

第 3章   公眾關注的法援案件

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擁有本年報的版權。未經許可，嚴禁轉載作商業用途。

5.  因此，終審法院裁定，即使本案觸及無罪推定權利，但辯方以減責神志

失常作局部免責辯護，此與其所須承擔的反向舉證責任相稱，屬合理有

據。

本案闡釋了以“減責神志失常”作局部免責辯護的舉證標準，並釐清“減責

神志失常”與受憲法保障的無罪推定權利之間的兼容關係，這將成為日後同

類案件有用的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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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ger Nick、李亦豪  訴  香港房屋委員會

(終院民事上訴2024年第2、3及4號)

在法律援助的協助下，兩名申請人成功以司法覆核方式挑戰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的政策。有關政策不接受同性伴侶具有資格申請租住公屋（公屋），

以及登記成為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的認可住客，並在免補價的情況

下獲轉讓有關單位的業權（終院民事上訴2024年第2及3號）。

申請人李亦豪先生（李先生）同時挑戰居屋政策，該政策將同性伴侶排除

於《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73章）和《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

條例》（第481章）所訂有關“丈夫”、“妻子”和“有效婚姻”的定義之

外。在該宗司法覆核案中，律政司司長為答辯人（終院民事上訴2024年第4

號）。

關於上述三宗案件，申請人均於原訟法庭獲判勝訴，而房委會及律政司司長

分別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全遭駁回。其後，房委會及律政司司長各上訴至

終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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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背景及下級法院的訴訟

在針對房委會的案件中，申請人Nick In�nger先生（In�nger先生）於2018年

1月與其丈夫在加拿大結婚。Infinger先生以丈夫為其唯一家庭成員，申請一

個公屋共住單位。房委會根據公共房屋政策拒絕他的申請。

至於另一名申請人李先生，他與吳翰林先生（吳先生）於2017年在英國結

婚。吳先生以個人名義購置了一個居屋單位，之後希望將李先生加入作為該

單位的認可住客，以及在無需補價的情況下讓李先生成為該單位的聯權擁有

人。與異性夫妻的情況不同，吳先生的申請在居屋政策下不獲批准。

Infinger先生和吳先生分別提出司法覆核挑戰上述政策（李先生在吳先生逝

世後替代後者繼續進行有關程序）。下級法院裁定，上述政策歧視在海外合

法結婚的同性伴侶，因此屬違法及違憲。房委會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至於針對律政司司長的案件，下級法院同意並宣布受質疑的條文歧視在海外

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乃屬違憲。律政司司長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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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的裁決

(終院民事上訴2024年第2及3號)

在終審法院，房委會辯稱同性及異性已婚伴侶在公屋及居屋申請方面不具可

比性，因為只有異性已婚伴侶具有生育能力和潛力，可以支持政府促進人口

增長的目標。

終審法院駁回此論點，並指出房委會的首要目標是滿足弱勢社羣的住屋需

求。即使房委會的政策是為支持人口增長而設，這亦只是涉及有關措施是否

合理，與同性及異性已婚伴侶是否具可比性無關。房委會的政策本身並沒有

因異性已婚伴侶是否已經生育或計劃生育，或是否有生育能力而加以區別對

待，而有關政策亦接受不涉及生育的家庭關係的申請。

房委會亦試圖在庭上辯稱，《基本法》第36條在憲制層面鞏固了1997年之

前的社會福利權利，並凌駕《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的

平等條文。因此，《基本法》第36條保障了異性已婚伴侶於1997年之前在

公屋政策和居屋政策下所單獨享有的申請權利，並使有關政策免受平等條文

的審視。若允許同性已婚伴侶申請公屋和居屋，會削弱異性已婚伴侶的上述

權利。

終審法院拒絕接納以上論點，並裁定上訴案並不涉及《基本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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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已婚伴侶從未單獨享有申請公屋及居屋的權利。他們的申請權利並非專

有，而他們的申請和其他合資格家庭關係的申請同屬一條輪候隊伍。

終審法院進一步裁定，《基本法》第36條並不排除平等條文的應用。縱觀社

會福利的性質、平等權利的重要性、《基本法》第36條的草擬歷史，以及政

府在《基本法》第145條下發展和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的責任，均不支持房委

會的論點。

終審法院裁定，《基本法》第37條雖然規定異性伴侶方享有受憲法保障的婚

姻權利並因而獲得婚姻的法律地位，但這並不代表公屋及居屋政策免受平等

條文的審視，因為根據這些政策提出申請的權利並不包括在婚姻的法律地位

內。

這兩宗終審法院上訴案，與訟各方對支持以異性婚姻組成傳統家庭的目的

（所述目的）的正當性並無爭議。終審法院亦接納所述目的與房委會政策有

合理關連。

然而，終審法院裁定，案中受質疑的政策不相稱及不合理。房委會必須示明

這些排他性政策對促進所述目的和輪候時間有何影響。可是，房委會沒有提

供任何實質證據或實證研究，說明放寬有關政策對房屋供應和異性伴侶的可

能影響。因此，終審法院無從斷定有關政策對促進所述目的而言是合理及有

必要的。終審法院亦無法得知，房委會可否藉較寬鬆的政策支援所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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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允許同性已婚伴侶提出申請的同時，優先考慮育有年幼子女的異性已

婚伴侶的申請。

終審法院亦裁定，由於房委會完全沒有提供證據，法庭無法作出結論，認為

受質疑的政策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與排除同性已婚伴侶於公屋及居屋之外所帶

給他們的困難，兩者之間已取得合理平衡。

再者，房委會指居屋購買政策與加入認可住客及轉讓業權政策之間須保持一

致性，此論點並沒有多大說服力。這意味著除非及直至申請人有法律地位和

實際理由對政策框架內所有歧視性組成部分都提出法律挑戰，否則即使申請

人受到某組成部分何等嚴重的影響，也不能針對該部分提出挑戰。終審法院

認為這是不正確的。

最後，終審法院一致駁回房委會的上訴。

(終院民事上訴2024年第4號)

終審法院先行確立什麼情況構成非法歧視。首先，必須證明有一舉措侵犯了

某人的憲法權利。然後，須確定有關舉措對該人和可比較對象所受到的待遇

是否有差別。如有差別，而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是違反憲法保障的權利（例

如本案所涉及的性取向），該舉措便構成歧視。如當局未能證明該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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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可據，即其與當局的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而當局以相稱的方式達致該

合法目的，有關歧視即屬非法。

終審法院認為，待遇上的相關差別是否需要有理可據，往往視乎背景而定。

在《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背景

下，死者的尚存配偶所獲得的優待乃建基於雙方的密切關係。

終審法院裁定，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正如李先生與吳先生的婚

姻）超越了純粹同居的關係。由於在海外締結且有效的同性婚姻是在法例規

管下公開作出的承諾，具有公眾性和排他性，與異性婚姻無異，故在海外結

婚的同性伴侶與異性已婚伴侶均有同等密切的關係。

律政司司長就上述差別待遇所提出的合法目的為“與涉及婚姻的法例框架下

‘有效婚姻’一詞的定義保持一致”。因此，若法庭裁定同性尚存配偶亦可

享有《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下的

權利，上述定義的一致性便會受損。

終審法院拒絕接納律政司司長指稱的一致性屬合法目的。終審法院認為，從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所涵蓋

的範圍擴大至香港不承認的海外婚姻可見，“有效婚姻”一詞並無一致的定

義。經整體審視其他涉及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法例後，終審法院得出的結論為

為“婚姻”一詞須按相關條例的立法目的詮釋。《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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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立法目的均與其他婚姻法例有

別。因此，律政司司長指稱的一致性並不存在。再者，上述條例的立法目的

不足以支持將海外同性婚姻的尚存配偶排除於配偶所享有的法定權利之外。

終審法院裁定律政司司長所提出的合法目的並不成立，故李先生所質疑的差

別待遇與據稱的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由於律政司司長所提出的合法目的

未能確立，終審法院無需回應該差別待遇對平等權利的干預是否相稱。

終審法院一致駁回律政司司長的上訴。


